
1

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的通告》

解读

日前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《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

的通告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，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18 项涉

企经营许可事项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作出部署。为更好地理

解和执行《通告》，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对有

关情况进行了解读。

问：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18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开展“证

照分离”改革的背景是什么？

答：开展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，是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

决策部署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

国务院日前印发《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

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7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

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，在自由贸易

试验区加大改革试点力度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18 项涉企经

营许可事项列入“证照分离”改革清单，在全国范围内或者自

由贸易试验区按照直接取消审批、优化审批服务、实行告知

承诺审批试点等方式进行改革。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，工业

和信息化部研究制定了《通告》，细化改革落实措施，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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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要求。

问：为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了

哪些工作？

答：工业和信息化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

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的决策部署，积极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领

域相关改革工作。

一是加强统筹协调。组织相关司局提前谋划改革举措，

在前期自由贸易试验区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，

总结有关改革试点效果，研究向全国推广改革经验的可行

性，统筹提出改革举措建议，为本次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

奠定基础。

二是细化改革举措。在《通知》印发后，抓紧制定《通

告》，对 18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逐项细化改革举措，对部分

事项提出进一步的改革举措，提升改革效果。

三是做好改革实施。在细化改革举措的同时，《通告》

对电子证照应用、业务培训指导、政策宣传解读、规章制度

制修订等提出要求，确保改革落地见效。

问：《通告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
答：《通告》针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18 项涉企经营许可

事项，提出了细化落实措施和工作要求。

一是明确实施时间、实施地域。《通告》明确自 2021 年

7 月 1 日起，对 18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在全国范围内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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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取消审批、优化审批服务等方式分类推进改革；其中，

对“电信业务（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）经营许可”事项，明

确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实行告知承诺审批试点。

二是明确改革落实举措。《通告》逐项细化工业和信息

化领域 18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的改革举措。其中，取消外

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批，不再核发《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

务审定意见书》，相应外资审查工作纳入电信业务经营许可

审批环节；取消“第二、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

中含磷、硫、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”初审环节，

“第二、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、硫、氟

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”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

部门初审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批，调整为省级工业和信息化

主管部门直接审批，同时明确监管措施。对食盐定点批发和

生产企业审批、电信业务经营许可、电子认证服务许可、民

用爆炸物品相关许可、互联网域名服务相关许可、道路机动

车生产企业许可、监控化学品相关许可等 14 项，相应提出

压减审批时限、简化审批材料、调整审批层级、优化审批流

程、完善监管方式等改革要求和监管措施。其中，对在自由

贸易试验区实行告知承诺审批试点的事项，明确要求公布告

知承诺书格式文本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需材

料。

三是明确实施要求。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通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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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要按照《通知》和《通告》有关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工

作，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。同

时，要求加强对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相关工作的指导，及时做好

电子证照应用、规章制度制修订等相关工作，确保改革落地

见效、企业享受改革红利。


